附件
乐山市医疗卫生领域市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情况表
	财政事权事项
	主要内容
	分担方式及分担比例

	一、各级共同事权 

	（一）公共卫生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 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病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 12 项内容，以及地方性疾病预防控制、健康素养促进、妇幼卫生、老年健康服务、医养结合、卫生应急、提供避孕药具、孕前优生检查、计划生育事业费等部分原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项目。 
	中央补助基础标准的80%，省与市县平均按50:50分担。省级财政根据市县财力状况、保障对象数量等因素确定对市县的具体补助标准。扣除中省补助后的部分，市对非扩权县补助25%，对扩权县不补助。

	
	2.省级组织实施的重大疾病防治等公共卫生项目
	在国家项目基础上，按照省级规定实施的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包虫病防控、慢性病防控与精神卫生、免疫规划等公共卫生具体项目。
	由省与市县财政共同承担，省级财政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其中艾滋病防治经费区县按户籍人口人均不低于1元的标准保障。


	（二）医疗保障
	3.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包括各级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补助。 
	中央补助基础标准的80%，省与市县平均按50:50分担。省级财政根据市县财力状况、保障对象数量等因素确定对市县的具体补助标准。扣除中省补助后的部分，市对非扩权县补助25%，对扩权县不补助。

	
	4.城乡医疗救助
	中央和省级、市级财政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主要依据救助对象人数、财政困难程度、资金使用绩效等相关因素分配。
	中央和省级、市级财政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主要依据救助对象人数、财政困难程度、资金使用绩效等相关因素分配。

	
	5.疾病应急救助
	中央和省级财政疾病应急救助补助资金依据人口规模、上年度本行政区域内应急救治发生情况等因素分配，其余部分由市县财政承担。
	当疾病应急救助资金滚存结余不足以支付时，扣除上级补助后，按各县（市、区）救治发生额为主要因素计算县级应承担金额，其中市本级对非扩区县承担25%，对扩权县不负担。

	（三）计划生育
	6.计划生育扶助保障
	包括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西部地区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1、国家奖励部分，扩权县：中央负担80%、省负担16%、扩权县负担4%；非扩权县：中央负担80%、省负担12%、市负担2%、区负担6%。2、我省提标和扩面部分，对扩权县：省负担45%、扩权县负担55%；对非扩权县：省负担35%、市负担16.25%、区负担48.75%。
２.西部地区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中央负担80%、省负担20%。
3.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扩权县，省负担25元、扩权县负担95元；对非扩权县，省负担15元、市负担20元、区负担85元。


	（四）能力建设
	7.卫生健康能力提升项目 
	包括根据国家和省级战略规划统一组织实施的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发展等项目。 
	由各级共同承担，中央和省级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具体根据工作任务量、补助标准、绩效考核情况等因素确定。

	
	8.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
	包括中医药临床优势培育、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挖掘、中医药“治未病”技术规范与推广等。
	由各级共同承担，中央和省级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具体根据工作任务量、绩效考核情况、地方财力状况等因素确定。

	二、市级财政事权

	（一）公共卫生
	全市自主实施的重大疾病防治等公共卫生项目
	在国家和省级项目基础上，我市根据需要增加实施的公共卫生项目。
	在全市实施产前唐氏筛查项目期间，由市、县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其中市级按照实际筛查量和对应标准，对非扩权县承担25%，对扩权县不负担。各县（市、区）在上级规定之外自行增加的公共卫生项目，由各县（市、区）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二）能力建设 
	1.市级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
	落实国家和省规定的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的补助政策，包括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市属公立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等。
	由市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期间，中央和省级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

	
	2.全市自主实施的卫生健康能力提升项目 
	包括全市自主实施的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发展等项目
	在“乡村医士班”项目实施期间，市本级对涉及区（市、县）学员给予入学一次性费用、3000元/人.年的生活费和1000元/人.年的交通费补助

	
	3.市级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包括市级卫生健康相关职能部门承担的战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引导、健康促进、基本药物和短缺药物监测、重大健康危害因素和重大疾病监测、妇幼卫生监测等。
	由市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

	
	4.市级医疗保障能力建设 
	包括市级医疗保障相关职能部门及其所属机构承担的战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引导、经办服务能力提升、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 
	市级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期间，中央和省级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


	三、县级财政事权

	（一）公共卫生
	县（市、区）实施的重大疾病防治等公共卫生项目
	在国家和省、市级项目基础上，根据需要增加实施的公共卫生项目。
	县级承担支出责任。

	（二）能力建设 
	1.市以下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
	落实国家和省、市规定的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的补助政策，包括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地方所属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等。
	县级承担支出责任。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期间，中央和省级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

	
	2.县（市、区）自主实施的卫生健康能力提升项目 
	包括县（市、区）自主实施的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重点学科发展等项目
	县级承担支出责任。

	
	3.县（市、区）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包括县（市、区）卫生健康相关职能部门承担的战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引导、健康促进、基本药物和短缺药物监测、重大健康危害因素和重大疾病监测、妇幼卫生监测等
	县级承担支出责任。

	
	4.县（市、区）医疗保障能力建设 
	包括县（市、区）医疗保障相关职能部门及其所属机构承担的战略规划、综合监管、宣传引导、经办服务能力提升、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 
	县级承担支出责任。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期间，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各地医疗保障能力建设按规定给予补助。


